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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校是青少年的集聚地，是人才培养的重要场所。今
年以来，洮南市公安局把构筑平安校园工作纳入公安机关
的总体部署，组织了一场“未来保卫战”。全局上下多措并
举，着力构建平安校园建设的三道防线，为全市师生撑起
了一片宁静的天空。

激发内驱力，强化宣传，全面提升师生安全防范意
识。公安局与每个学校都建立了警校共建关系，组织民警
定期深入学校开展日常生活安全防范、普法教育、禁毒宣
传、消防安全等安全教育宣传。各派出所还以社区民警为
主要力量，选派说教能力强的所领导或民警担任学校法制
副校长，针对青少年法律意识淡薄、自我安全防范能力不
强等现象，有针对性地开展各种主题宣传讲座。按照《中、
小学幼儿园安全防范检查工作方案》要求，每到节日前夕，
各派出所都会提前组织警力深入辖区中小学，指导、检查
校园安全防范工作。在举行活动时，也都会派驻警力维护
秩序，确保师生安全。光明派出所针对学生意志薄弱、心
理承受能力较差等现状，配合各学校开辟心理辅导，把性
格内向、孤僻的学生当成重点教育对象，防患于未然。为
了激发内驱力，民警们还结合中小学生的身心特点，采取
各种互动方式，让每名中小学生争当法律宣传员，提高了
学生抵制不法行为的自觉性。民警还通过发放宣传单、视

频资料，增强师生对法律知识和安全常识的了解程度。一
年来全局开展专题讲座20场次，发放宣传资料和影像资
料近万份，取得了良好的效果。

筑牢防火墙，完善制度，全力保护师生人身安全。安
全重于泰山，细节决定成败。公安局每年都定期组织社区
民警深入辖区中小学校和幼儿园实地检查安全。2014年9
月22日下午，安定派出所与安定镇中学联合开展了一次
安全大检查行动，对校园内部的防火安全情况及校园周边
商店进行清理检查。交管大队主动邀请学校安全管理负责
人、中小学校校长进行座谈，听取他们对校园周边道路交
通管理工作的意见建议，对辖区主要道路及学校周边道路
通行状况及现有交通安全设施进行摸排。对损坏的交通标
志、标线及时进行更换和补修，确保公路沿线中小学校周
边道路标志标线齐全有效。交管各中队还强化校园周边交
通秩序综合整治，在上下学时段学生流、车流密集、交通秩
序复杂的路口增派警力进行维护，及时启动“护学岗”，对
无证驾驶、超速行驶、超员、人货混载等严重交通违法行为
进行全面集中整治，构筑严密防线。巡逻大队还通过区域
巡逻、定点守候等方式，科学合理安排巡逻防控工作，确保
学生“见警察、见警车、见警灯”，提升了校园治安控制力。

撑起保护伞，打击犯罪，强化校园及周边治安环境治

理。洮南市公安局对有可能危及学校安全的各类人员、尤
其是肇事肇祸精神病患者等危险人员、闲散人员进行排
查，全面落实相关监护人及管控责任人，密切关注日常动
向，对有可能影响校园安全的苗头性和倾向性问题也进行
深入排查，把社会矛盾化解在校园之外。公安局还联合教
育、工商、文化等部门开展联合行动，加强对校园周边流动
人口、暂住人口和出租房屋、中小旅馆、娱乐场所等复杂部
位的治安整治，坚决扫除“黄赌毒”等社会丑恶现象，大力
整治校园周边地区销售管制刀具、仿真枪的行为，消除各
类治安隐患。10月14日下午，第九中学一老师到富文派
出所报案称：有一学生有一部手机来历不明。所民警经过
调查得知，原来这部手机是该生在逃课闲逛时，从停在路
边一辆轿车里盗取的。由于该生只有12岁，派出所对其
做出不予处罚决定。经民警深入了解，该生是住校生，由
于父母长期对他疏于管理，存在小偷小摸的行为，每次得
手后就出入网吧。为了切实挽救迷途少年，民警及时与该
生父母进行沟通，并与学校建立起了三方联动的帮教小
组，通过帮教终于使该生迷途知返。一年来，洮南市公安
局为配合各中、小学及幼儿园开展活动，共出动警力累计
1000余人次，切实增强了师生安全感，真正为学校筑牢了
校园安保工作的防线。

打一场“未来保卫战”
——洮南市公安局构筑平安校园

●李晓平 李想

近日，镇赉县公安局举行了“7·23”入室抢劫返赃大会，将被盗的高档香烟及现金返
还失主。为表达谢意，失主特意制作了一面锦旗送给办案民警。 成治国 韩麟麟摄

统计调查对象中的单位拒绝提供情况、提供虚假情况或者转移、隐匿、毁
弃原始统计记录、统计台账、统计报表以及与统计有关的其他资料的，应当承
担什么责任？

拒绝提供情况、提供虚假情况或者转移、隐匿、毁弃原始统计记录、统计台
账、统计报表以及与统计有关的其他资料，是指统计调查对象故意妨碍或者欺
骗统计机构、统计人员，拒绝提供情况、提供虚假情况或者转移、隐匿、毁弃原
始统计记录、统计台账、统计报表以及与统计有关的其他资料的行为。上述违
法违纪行为可能发生在两个阶段：一是在统计调查的数据核实阶段；二是在统
计执法检查阶段。如果统计调查对象中的单位在数据核实阶段或者接受统计
执法检查时有上述违法违纪行为的，则属于《处分规定》第七条第（四）项所规
定的统计违法违纪行为，应当依法给予处分。

在实践中有一种情况需要区别对待，即调查对象在接受检查或质量抽查
时，提出没有接待时间、有关人员不在场或者受当地政府保护等理由不接受检
查。对确实存在客观原因不能及时接受检查的，统计机构、统计人员要另定检
查时间或者以查询的方式，通知调查对象提供有关资料；对那些故意妨碍工
作，符合本条构成要件的，一方面要依据本条规定对有关人员追究责任，另一
方面不停止对该调查对象的检查。

根据《处分规定》第七条规定，统计调查对象中的单位拒绝提供情况、提供
虚假情况或者转移、隐匿、毁弃原始统计记录、统计台账、统计报表以及与统计
有关的其他资料，情节较重的，对属于《处分规定》第二条所列有关责任人员，
给予警告、记过或者记大过处分；情节严重的，给予降级或者撤职处分；情节特
别严重的，给予开除处分。

今年的“双11”再次点燃了人们的消费热情，网购化
妆品也逐渐成为越来越多人的选择。而在互联网销售化
妆品日益繁荣的背后，其实也潜藏着不少隐患。笔者调
查发现，网络上销售假冒名牌化妆品的产品、被国家食药
监局抽检不合格的产品情况依然存在，并且部分海外购
化妆品也不支持7天无理由退货。

抽检不合格化妆品
网络上仍在销售

笔者在对网络销售的化妆品进行调查后发现，目前网
络上假冒名牌化妆品、虚假宣传化妆品功效等现象依旧存
在，甚至一些国家已经明令禁止销售的不合格化妆品，在
电商平台上还可以搜索到，并且有卖家仍在对外销售。

不久前，为加强化妆品监管，保障公众健康安全，国
家食品药品监管总局对部分化妆品开展监督抽检，并在
其官网公布了抽检结果。其中一款广州卡美乐化妆品有
限公司监制并生产的卡美乐中草药特效祛斑益肤霜，因
汞超标及未标示生产日期或批号而被认定为不合格产
品，被食品药品监管总局通报并要求将不合格产品一律
下架并停止销售(含网售)。然而，时间过去一个月有余，
笔者在淘宝网上搜索“卡美乐中草药特效祛斑益肤霜”时
发现，仍有47件相关产品在出售。

其中一家名为“装不如妆”的店铺中，该款被禁止销
售的卡美乐中草药特效祛斑益肤霜标价为8元，商家表
示该产品为“专柜正品卡美乐12天中草药特效祛斑益肤
霜2瓶装，假一罚万，特价”，交易记录显示该产品已经交
易成功65次，30天内交易中9笔，交易成功6笔，纠纷退
款0笔，其最晚的一笔交易时间为11月16日。其货物库
存量为9831件。笔者查看其余有付款记录的美丽佳人
美容美发浴足用品店、兴泰行、东东靓妆等13家店铺后
发现，这些商家中卡美乐中草药特效祛斑益肤霜库存最
少的97件，库存最多的有888886件，其余大部分商家的
库存都在1000件以上。

部分海外购化妆品
不支持7天无理由退货

国内的“海淘一族”正在形成规模，而国内外各家电
子商务巨头在跨境电商平台建设上的投入，也为海淘人
群提供越来越便利的海外购物选择。今年“双11”电商
也实现了让大家坐在家里就能买到英、法、德、韩、日等国
家化妆品的愿望。

在电商上购买国外的化妆品可以实现7天无理由退
货吗？按照新消法第25条规定，经营者采用网络销售商
品，消费者有权自收到商品之日起七日内退货，且无需说
明理由，这是新消法赋予消费者的七天“反悔权”。但是
笔者调查发现，电商销售的进口化妆品对新消法7天无
理由退货条款的落实情况并不一致。

在某电商的国际化妆品专营店提供的娇韵诗平衡爽
肤露、碧欧泉男士水动力系列爽肤水、菲诗小铺洁面系列
绿豆洗面奶等产品明确表示该商品不支持7天无理由退
货。而该商家提供的雅诗兰黛鲜亮焕采精粹水、兰蔻小
黑瓶系列精华肌底液等产品则支持7天无理由退货。

“为什么同样是进口化妆品，有的商家就支持7天无
理由退货，有的商家就不支持？”消费者李女士表示，自己
曾看中一款法国的化妆品，但是该商家明确表示不支持
7天无理由退货。“客服跟我说那是特殊商品，属于奢侈
品，因此不支持7天无理由退换货。”李女士告诉笔者。对
此，中国消费者协会副秘书长兼新闻发言人刘敏曾明确
表示，奢侈品应该跟其他商品一样，可以实施7天无理由
退货的规定。

据了解，京东、亚马逊等众多电商平台都拒绝奢侈品
7天无理由退货，使得消费者在电商平台购买奢侈品维
权存在一定困难。“消费者应该不管是购买奢侈品还是其
他产品，都属于消法调整范围内。从目前消法明确的无
理由退货之外，奢侈品应该跟其他产品一样，可以实施七
日无理由退货。”刘敏分析认为。

网购化妆品真伪遭质疑
客服：觉得不好下次别买

笔者发现，互联网上除了销售国家明令禁止的不合格
化妆品外，销售假冒知名化妆品的案例也并不少见。据央视
曝光，有记者从当当网的“美菡美妆化妆品专营店”购买两
瓶雅诗兰黛红石榴水，还从亚马逊网站购买了一瓶雅诗兰
黛红石榴日霜和一瓶巴黎欧莱雅葡萄籽特润霜。这些化妆
品均为专柜正品的5折，而经鉴定其所购化妆品均为假货。

此外，据中国化妆品真品联盟此前发布的《中国化妆
品安全指数报告》显示，100多个著名化妆品商公布的供
应中国互联网销售的总数量与实际销售数量相比，有超
过两成的网络销售化妆品为假货，并且每10个消费者中
就有9人对网售化妆品真假问题提出疑问。

日前，国家食药监总局陆续公布《化妆品监督管理条
例(征求意见稿)》与《化妆品标签管理办法》，并公开征集
社会意见。其中，《化妆品监督管理条例(征求意见稿)》
中明确强调了消费者通过网络购买化妆品利益受到损害
的，可以向入网化妆品生产经营者要求赔偿。然而在现
实生活中，笔者调查发现，尽管消费者在网络中买到假货
的情况时有发生，但消费者想维权却不是一件容易的事。

“我之前在实体店买过一款自然堂的护肤产品，感觉
很好用，后来发现一电商网站上有店铺在做打折促销，就
买了一瓶。结果用过之后感觉差别非常大，大到不用去
查就能感觉出来是假的！”谈到自己网购化妆品的经历，
刘女士告诉笔者。“跟店家客服交涉过也没什么结果，最
后想想钱又不多，就那样算了！”

与刘女士不同，一位消费者在购买了韩束某化妆品后
直接在该商品评价中大呼：“买假了，瓶上的字母印得都不
规范，白色部分都出来了，很明显是仿造。乳液我拍了三分
钟都没吸收！”该消费者之后与客服进行交涉，该店客服
人员表示：“您觉得不好的话，下次就不要买这款了。”

据了解，目前化妆品正品进货渠道主要是海外专柜
代购、海外公司批发和国内专柜进货3种渠道。不论是
进口还是国产的专柜产品，进货折扣都在5折至7折之
间。如果网店化妆品的售价为专柜价格的4折以下，则
其为仿冒的可能性很大。为此，国家食品药品监督管理
总局也曾多次发布通知专门提醒消费者，不要轻信网上
所谓的低折扣优惠促销品牌化妆品的虚假宣传，不要通
过网络以不合理的低价购买欧莱雅、迪奥、雅诗兰黛、香
奈儿、兰蔻等知名品牌化妆品。

国家食药监局抽检不合格产品仍在卖 网购化妆品乱象多
●史聪聪

12月1日起，铁路互联网售票、电话订票的预售期由20天延长至60天。具体
为：12月1日，预售期由现行20天延长至30天；12月2日至12月6日，预售期每天
再比上一日延长6天；12月7日开始发售2015年春运第一天即2015年2月4日的
车票。代售点和车站窗口等售票方式按错后2天的原则同步延长。

据了解，12月5日至12月20日，铁路部门将在互联网上集中受理2015年1月
15日至3月15日期间的学生团体往返票。12月21日起，学生可以通过各个渠道购买
2015年3月15日之前的学生票。2014年12月26日至2015年1月15日，铁路部门
将主要使用临客列车车票票额，集中办理2015年2月4日至3月15日期间的务工人
员团体往返票。值得提醒的是，旅客不能购买与已购车票行程相冲突的新票。

12月3日起，铁路实行新的退改签规则，具体为，客票预售期延长至60天后，
对开车前15天以上退票的，不收取退票费。在其他列车有余票时，可以改签发到
城市相同的车票。具体为，开车前48小时以上，可改签预售期内的任意车次；开车
前48小时以内，可改签从办理改签之时至票面日期当日24：00之间的其他车次，
不办理票面日期次日及以后的改签；开车之后，旅客仍可改签当日其他车次。

据《新华日报》

明年起意外险费率或调整

快 递

日前，《人身保险伤残评定标准》正式发布，该标准将成为商业意外险领域残疾
给付新的行业标准，将于2015年1月1日起正式实施，意外伤残保障范围也将随之
扩大，相应的保险费率也或将调整。

据介绍，新标准对人身保险残疾覆盖门类、条目和等级进行了充分“扩容”，改
变了原本以肢体残疾、关节功能丧失为主的情况，增加了神经精神和烧伤残疾，扩
大了胸腹脏器损伤、智力障碍等残疾范围，覆盖了包括神经系统、眼耳、发声和言
语、呼吸系统、消化系统、泌尿和生殖系统、运动、皮肤等结构和功能等8大门类；还
增加了原表未包括的8~10级轻度残疾保障，针对1~10个等级明确了100%~10%
的给付比例，由原来的7个伤残等级、34项残情条目，扩展到10个伤残等级、281项
伤残条目。

据了解，由于意外险伤残赔付的比例及赔付范围发生了变化，相应的保险费率
也会发生一些变化。有保险理赔人士表示，“新版意外险价格将由市场决定，提价是
必然的。”不过，有专家指出，“越来越多的保险公司会选择新型的网销或者电销渠
道来销售意外险，销售成本也随之降低，就算涨价幅度也不会太大，消费者不必过
于担心。” 据人民网

■

《瀚海》创刊暨征稿启事
经中共白城市洮北区委宣传部同意，白城市新闻出版部门批准，《瀚海》

文学杂志即将创刊并将正式发行。《瀚海》栏目包括小说（中、短篇）、散文、诗
歌、瀚海苗圃、文艺杂谈、地域文化、人物访谈、艺廊思絮、艺海人踪、洮北文
事等栏目，力主把《瀚海》办成思想内涵丰富、艺术特色鲜明，充分体现地域
风情文化的刊物，促进洮北的文学事业更上一层楼。热忱欢迎文学作家和
爱好者踊跃投稿。

投稿地址：吉林省白城市洮北区洮安东路67号 洮北区文联
投稿邮箱：taobeihanhai@163.com
联系电话：0436—3249866
联 系 人：王 岩 18743691112

白城市洮北区文学艺术界联合会 《瀚海》编辑部
2014年12月8日

■
■

公 告
通榆县教育局将以下四所学校出售：
通榆县蒙校，建筑面积 8464 平方米，位于开通镇

街，底价为 10，318，303.00元；
原通榆县乌兰花镇小学校，建筑面积1259平方米，位

于乌兰花镇内，底价为 707，673.00 元；
原通榆县新华镇小学校，建筑面积2868平方米，位于

新华镇内，底价为 1，400，103.00 元；
原通榆县什花道乡小学，建筑面积1269平方米，位于

什花道乡，底价为592，364.00 元。
有意购买者，到通榆县教育局基建办报名，截止时间

为发公告之日起10个工作日内，报名时交保证金5万元。
联系人: 程刚 电话：13943647496

2014年12月12日

本报讯（姜立峰 刘坤）日前，市公安局洮北分局刑警二中队成功破获一系
列诈骗案。经审讯，犯罪嫌疑人王某对诈骗事实供认不讳。目前，王某已被刑拘。

2013年11月以来，自称是白城某个体驾校负责人的王某四处声称只要
交6000元钱，当事人不用到驾校考试，只要等上5个月就能拿到驾驶证。

报案的徐某就是受害人之一。经朋友介绍，徐某得知“能人”王某能帮人
办驾照，考虑到自己因工作原因没时间到驾校练习和考试，徐某便交给王某
6000元钱，委托其帮忙办理，只等5个月后拿证。谁知，王某拿钱后就没了音
讯，徐某多次寻找都没有结果，无奈，徐某只好到派出所报案。

接案后，洮北分局刑警二中队民警多方查找，终于在今年11月17日将涉
嫌诈骗的王某抓获。

警方获悉王某以办证为由共诈骗20多人，涉案金额数万元。

本报讯（朱德林）11月16日，大安市公安局刑侦大队农村二中队在大岗
子镇，破获一起利用地重衡虚构收粮重量，诈骗村民10余吨高粱的犯罪案件，
并将通榆来大安收购高粱的嫌犯侯某夫妇和本地地重衡主人屈某抓获。

15日晚，村民杨某开着四轮车到收粮点出售高粱，在大岗子镇收粮点的
屈家地重衡称量数量时，杨某发现地重衡打出来的称重小票斤数与显示屏上
的斤数不符，他卖粮时显示屏上的斤数比出具的小票斤数少了800公斤。他
觉得不对劲儿，遂与检斤员和收粮人理论，但对方坚持说以地重衡显示的数量
为准，觉得被骗的杨某随即报警。

农村二中队侦查员接警后立刻来到现场了解情况。在收粮现场，侦查员
决定从售粮与收粮的环节打开突破口，在对收粮客商调查时，来自通榆的收粮
客商侯某夫妇坚持说没有行骗。侦查员于是决定将侯某的妻子作为审讯突破
口，晓之以理，动之以情，最后，侯某的妻子如实供述了其伙同地重衡主人屈某
人为改变地重衡称量数量，诈骗粮农10多吨高粱的犯罪事实。随后，侯某及
和他一起收粮的大舅哥也交代了诈骗事实。地重衡主人屈某后来在家人陪同
下，也到公安机关投案自首。

公安洮北分局破获一系列诈骗案

民警街头巡查 网逃露出马脚

本报讯（常春伟 立峰）日前，市公安局洮北分局站前派出所民警在站前广
场巡查时，成功抓获一名网上逃犯。

11月20日9时许，站前派出所值班民警宋德胜和协警吕恩义在站前广场
巡查时，发现一名中年男子神色慌张，企图躲避盘查，细心的民警立刻把注意
力转移到该男子身上。当对该男子进行审查时，男子支支吾吾，含糊其辞，不
肯正面回答问题。民警于是将该男子带回所内进一步审查。

经网上比对，民警发现该男子董某涉嫌一起盗窃案，今年6月被列为网上逃犯。
目前，犯罪嫌疑人董某已被刑事拘留。

收粮少算重量 诈骗十吨高粱

鉴别邪教组织方法之二

邪教都宣扬“末世论”。他们在编造“地球大爆炸”“人类大劫难马上
要来临”等恐怖谣言的同时，还散布“救世主已经来到人间，这个救世主就
是邪教教主，人们只要加入了邪教就能得救。”各种邪教“末世论”的说法
尽管不一，但万变不离其宗。如奥姆真理教说：“毫无疑问，世界最终战争
必定要爆发，而且肯定在1997至2000年之间”；法轮功说：“地球寿命是
由我们定的，上次地球爆炸的时间是我师爷定的，这次地球爆炸时间是由
我定的。”邪教的“末世论”各有一套，但欺骗群众是邪教一致的目的。

（白城市防范办)

反邪教基本常识

变卖公告
位于通榆县鸿兴镇原鸿

兴粮库院内的房屋、构筑物和
机器设备，其中：房屋总建筑
面积为4508.04平方米；构筑
物为硬化地面、围墙、大门、厕
所和猪圈等；机器设备共45台
套，包括烘干塔、输送机、变压
器、拖拉机、141汽车等。参考
价格：393万元。
报名登记时间：2014年12月
16日至22日16：00时止
联系人：陈先生
联系电话：0436-4247466
















 

《白 城 日 报》、《城 市 晚 报·百 姓 生 活》广 告
是您通往成功彼岸的桥梁,是您联系大众的纽带!

《白城日报》是中共白城市委机关报，
《城市晚报·百姓生活》是《白城日报》和
《城市晚报》共同打造的都市类报纸。两报
是面向全国发行的主流媒体，始终坚持弘扬
主旋律、服务中心、服务民生，其权威资
讯、深度观点、实用信息为受众广泛赞誉；
其影响力、公信力、权威性、时效性、发行
的广覆盖是当之无愧的白城第一报。

真诚期望各界有识之士，来白城发展创

业，来白城日报社发布信息，共同铸就我们
的辉煌未来！白城日报社广告由白城日报社
自主经营。
广告业务联系电话：

白城：0436—3323838
大安：5234360 13251769263
洮南：6323262 13039369889
镇赉：7222023 13943692271
通榆：13204409555


